
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22-08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20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

意对现行《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份回购、独立董事设置等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具体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 

2022年 11月 21 日公司决定回购 13名激励对象（离职）合计持有的 114万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前公司股份总数 26,329,312,240 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32,931,224 元，回购后股份总数为 26,328,172,240 股，注册

资本人民币 2,632,817,224 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2-075号公告。 

二、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董事长。 第四条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总裁。 

第十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立足中国，面

向全球，以金、铜、锌等矿产资源勘查和开

发为主业，适度延伸与之关联的产业；坚持

矿产资源优先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坚持国

际化、项目大型化和资产证券化相结合，进

一步强化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坚持市场准

第十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坚持“开发矿

业、造福社会”，立足中国，面向全球，以

金、铜、锌、锂等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

业，适度延伸与之关联的产业，为人类美好

生活提供低碳矿物材料；坚持矿产资源优先

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坚持国际化、项目大



则和科学管理相结合，以人为本，推动紫金

企业文化优秀元素和国际化规则的有效融

合，打造安全和环保及生态品牌优势，为社

会、员工、股东和企业其他关联方创造更大

价值，实现“绿色高技术超一流国际矿业集

团”总目标。 

型化和资产证券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创新

为核心的竞争力；坚持市场准则和科学管理

相结合，以人为本，推动紫金企业文化优秀

元素和国际化规则的有效融合，打造安全、

环保及生态品牌优势；坚持共同发展的价值

观，为社会、员工、股东和企业其他关联方

创造更大价值，实现“绿色高技术超一流国

际矿业集团”总目标。 

第十七条  公司现股本结构为：公司已发行

的普通股为26,329,312,240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0.1元，其中内资股为20,592,372,240

股，约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78.21%；H

股为5,736,940,000股，约占公司发行普通

股总数的21.79%% 

第十七条  公司现股本结构为：公司已发行

的普通股为26,328,172,240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0.1元，其中内资股为20,591,232,240

股，约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78.21%；H

股为5,736,940,000股，约占公司发行普通

股总数的21.79%。 

第二十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632,931,224元人民币。 

第二十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632,817,224元人民币。 

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 

（二）回购本公司股票； 

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二）回购本公司股票，但本章程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三）、（五）、（六）情形除

外；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13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5名（含5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根据需要设副

董事长1-2人。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13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6名。董事会

设董事长1人，根据需要设副董事长1-2

人，设独立董事召集人1人。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

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

项；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八）决定根据本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三）、（五）、（六）项规定的情形

回购本公司股份；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

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

赠等事项；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五）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1名。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鉴于公

司在境内外两地上市，同时在香港设立公司

秘书，协助董事会秘书处理香港证券事务。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1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董事会秘书为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鉴于公司在境内外两

地上市，同时在香港设立公司秘书，协助

董事会秘书处理香港证券事务。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十）负责组织领导公司内部控制的日常运

行； 

（十一）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总裁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十）负责组织领导公司内部控制的日常

运行； 

（十一）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签署应

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相关文件； 

（十二）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总裁列席董事会会

议；非董事总裁在董事会会议上没有表决

权。公司总裁应制定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

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非董事总裁列席董

事会会议，在董事会会议上没有表决权。

公司总裁应制定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会

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三条  监事会成员由三名股东代

表，两名公司职工代表组成。股东代表由股

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和罢免。 

第一百三十三条  监事会成员中应包含2名

公司职工监事及1名外部监事，职工监事由

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除以上条款的修改及部分文字调整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

大会授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